      模拟法庭活动是加强学校普法工作的可操作性选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昌军老师

普法工作是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战略，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。诚然，学校的普法教育主要立足于课堂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，让法制宣传教育“进课堂”、“进教材”、“进头脑”，促使学生法制观念和意识逐步提高。而组织模拟法庭活动，能进一步拓宽法律教育层面，给师生创设了多渠道的可操作性学习教育平台。个人认为，可操作性的学习方式更有坚持价值，模拟法庭活动就是如此。
它的可操作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1．资源丰富，选材范围广泛。教师和学生既可利用社会影响面大的司法案例，也可利用在当地发生或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，包括刑事诉讼、民事诉讼、行政诉讼等领域的，如山东辱母杀人案、齐白石弟子遗产纠纷案、赵C姓名权纠纷案等等。只要师生共同关注的，网上都可以搜索找得到。当然，鉴于学的认知水平和人生经历不足，指导教师或培训人员必须对案例进行准确分析，最好能帮助学生或亲自动手编写模拟法庭剧本。个人以为，对案例的分析理解、对剧本的编写导演至关重要，它是模拟法庭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。凡是模拟法庭审判所需要的所有文字依据、人证物证等必须在剧本中加以体现。有了好的剧本，参与学生才会更有信心，他们的付出才有着力点。

2．常态开展，物质条件充足。模拟法庭活动既可作为学校普法工作的常态性专题教育活动来部署，也可以学科主题活动的方式在学校开放日进行教学成果展示。因为它在物质条件方面，经济节省，投入较小。选定一个大空间场所，铺上地毯，架设几张桌子，备好几个话筒，有条件的再借用几套职业服装，就颇有点“法庭”味道啦。观摩团可大可小，几十人几百人都行。学校规模大的，可全年级学生参与；学习规模小的，可全校师生参与。当某项常态的活动成为某种特色或经典时，那么这项活动的目标就可能接近实现。模拟法庭如果能成为一个学校的常态性活动，那学校普法工作的开展就足有其特色啦！
3．程序规范，培训指导易行。模拟法庭的组织程序一般是按照法庭审判的实际程序进行。书记员主持开场仪式、审判长宣布开庭、公诉人辩护人发言、被告原告发言、合议庭合议、结果公布、法庭教育等等，法庭审判都有基本一致的流程，指导教师一般都能正确把握。在培训指导方面，教师可先组织网络学习或带领学生去法院参加法庭观摩，予以学生身临其境的指导。剧本改编成功后，指导教师帮助学生分析理解案情，并把剧本的各个部分内容分发给各个角色学生，先分工后集中。学校也可邀请司法专业工作者来校指导培训，以使活动符合法庭审判的程序要求。

4．策划当先，场景布置讲究。活动策划书应体现的主要内容包括活动目的、活动方案、角色扮演、流程安排、场景布置、时间地点等，人员要安排到位，各自分工，各负其责，协调统一。法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，场景布置也特别讲究，策划书最好都要有所体现。

    附：会场布置图
①黑板上写美术字：模拟法庭   ②将教室布置成法庭的形式：设有审判长席一位，审判员席两位，书记员席一位；公诉人席一位，被告席一位；辩护律师席一位，证人席一位；观众席若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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